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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科大党发〔2021〕14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山东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类 

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管理办法》 

的通知 

 

各校区党工委、分党委，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党群各部门: 

《山东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

坛等管理办法》已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

执行。 

 

中共山东科技大学委员会 

2021年３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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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类 

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管理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进一步加强对哲

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管理，牢牢掌握意

识形态工作领导权，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以线下、线上等形式在校内外场地举

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。 

第三条  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管

理遵循“谁主办、谁负责，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按照

“一会一报”执行审批程序，严格把关场地、人员、内容、过程

等各个环节。 

第四条  根据活动规模和参加范围，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审批，

未经批准一律不得举办。 

第五条  学校党政职能部门面向全校举办的哲学社会科学

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，须经分管校领导审批，并报

宣传部备案。 

第六条  各中层党组织、各学院（系、部）及所属机构、学

生会、研究生会组织的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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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坛等，报告人是校内人员的，由所在党组织审批；报告人是校

外人员的，须经所在中层党组织审查同意后，报宣传部审批。中

层党组织每学期末汇总审批情况报宣传部备案。 

第七条  校学生会、研究生会等组织的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

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，报告人是校内人员的，由所在学生

工作部门审批；报告人是校外人员的，须经学生工作部门审查同

意后，报宣传部审批。相应学生工作部门每学期末汇总审批情况

报宣传部备案。 

第八条  校内各类协会、学会、社团等举办或联合举办的哲

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，报告人是校内人

员的，由管理部门审批；报告人是校外人员的，须经相应管理部

门审查同意后，报宣传部审批。相应管理部门每学期末汇总审批

情况报宣传部备案。 

第九条  邀请国（境）外人员作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

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，须经国际交流合作处或台港澳工作办公室

审批，报宣传部备案。未经批准，举办单位不得向国（境）外人

员发出正式邀请。 

第十条  外单位租用学校各类场地举办哲学社会科学类报

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等，所使用场地管理单位为校内主办

单位，履行审批程序。 

第十一条  主办单位须填写《山东科技大学举办哲学社会科

学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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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经过审批举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

讲座、论坛等活动，如需进行校外新闻宣传报道，须经宣传部同

意。 

第十三条  未批先办、无审批备案程序的，不能报销各类费

用。 

第十四条  对因不按程序审批擅自举办或在活动中造成不

良政治影响的，按照有关规定，追究主办单位及相关责任人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

施。原《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管理的意见》

（校党字〔2001〕2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山东科技大学举办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   

        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申请表 

2.山东科技大学举办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 

        讨会、讲座、论坛审批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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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山东科技大学举办哲学社会科学类 
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申请表 

 
名称/ 

主题 
 

主讲人 

姓名 
 

主讲人 

单位 
 

职称/ 

职务 
 组织形式 线下/线上 

内容 

摘要 
 

举办 

单位 
 

参加 

人员 
 

举办 

时间 
 

举办 

地点 
 

酬劳 

标准 
 

经费 

渠道 
 

主办单位 审批部门 党委宣传部 分管校领导 

 

 

负责人： 

公  章： 

 

     年 月 日 

 

 

负责人： 

公  章： 

 

    年 月 日 

  

 

负责人： 

公  章： 

 

     年 月 日 

       

 

校领导： 

 

 

   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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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山东科技大学举办哲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、研讨会、讲座、论坛 

审批汇总表 
 
填报单位（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

序

号 
名称/主题 

主讲人

姓名 

组织

形式 
举办单位 

参加人

员 

举办

时间 

举办 

地点 

审批

人 
备注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说明：组织形式请注明线下或线上方式 



 

 

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山东科技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年 3月 17日印发 
 


